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今年4月初受理关于郑爽利用“阴阳合同”涉嫌偷逃
税问题的举报后，依法对郑爽进行立案检查。目前，案件事实已经查明并依法进行
了处理。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就案件查处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答：张恒虽是本案举报人之
一，但税务部门检查发现，其存在
涉嫌通过策划组织、沟通接洽、具
体操作等行为，帮助郑爽偷逃税
款。具体是：2018年12月，张恒作
为郑爽参演《倩女幽魂》的经纪人，
负责郑爽拍摄《倩女幽魂》的演艺
合同签订、片酬商谈、合同拆分、催

款收款等事宜，并具体策划起草
“增资协议”，设立“掩护公司”，帮助
郑爽掩盖“天价片酬”，规避行业主
管部门监管，逃避履行纳税义务，
影响恶劣。我局已依法对张恒进
行立案检查，并将依法另行处理。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有
关负责人指出，该局将认真贯彻国

家税务总局和上海市税务局部署，
针对当前影视行业个别从业人员
偷逃税的新手法，持续加大“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力度，严厉查处和
曝光各类恶意偷逃税行为，进一步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推动影视
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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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电总局27日表示，坚决
支持税务部门对演员郑爽偷逃税案
件的处理决定。

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和郑爽严重违反电视剧制作成本
配置比例要求，在申请电视剧《倩女
幽魂》发行许可时隐瞒真实情况、提
供虚假材料，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
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等法规规定，
国家广电总局决定：不得播出电视
剧《倩女幽魂》（发行许可证号：（京）
剧审字（2020）第018号）；各级广播
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视频点播
业务开办机构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机构不得邀请郑爽参与制作节目，
停止播出郑爽已参与制作的节目。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偷逃税、
“阴阳合同”、“天价片酬”违反法律
法规，扰乱行业秩序，冲击社会公平
正义底线，广电总局对此“零容忍”。

广电总局将进一步加强演艺人
员片酬规范管理，加强行业管理和
队伍教育，对违法违规的演艺人员
和相关机构坚决严肃追责处理，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今年4月初，上海市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依法受理了关于郑爽涉嫌偷
逃税问题的举报。国家税务总局高
度重视，指导天津、浙江、江苏、北京
等地税务机关密切配合上海市税务
局第一稽查局，针对郑爽利用“阴阳
合同”涉嫌偷逃税问题，以及2018年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以后郑爽参
加的演艺项目和相关企业及人员涉
税问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依法依规开展全面深入检查。

国家税务总局坚决支持上海市
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郑爽偷逃税案
件依法严肃进行处理，要求各级税务
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
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加强对高
收入人群、高风险行业的税收监管，
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影视行业税
收秩序综合治理。针对当前影视行
业个别从业人员偷逃税的新手法，税
务部门将与广电、电影等行业主管部
门密切协作，加强对影视企业和从业
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保障影视企业
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完善跨部门常
态化联动监管机制，持续提升精准监
管能力，加大“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力度，严厉查处和曝光各类恶意偷逃
税行为，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
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
影视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

（据新华社）

郑爽偷逃税案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

答：郑爽偷逃税案件涉及全国
多个地区、多个公司、多个演艺项
目，案情复杂。在国家税务总局指
导督办下，在天津、浙江、江苏、北
京等地税务机关配合协助下，在上
海市税务局具体领导下，我局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全力推
进案件查办工作。4个多月来，针
对郑爽利用“阴阳合同”涉嫌偷逃
税问题，以及2018年规范影视行
业税收秩序以后郑爽参加的演艺
项目和相关企业及人员涉税问题
开展全面深入检查，对十几个省市
的几十户企事业单位和上百位证
人进行取证，调查和分析了大量的
财务和资金数据，查明了案件事实
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经查，郑爽于2019年主演电视
剧《倩女幽魂》，与制片人约定片酬
为1．6亿元，实际取得1．56亿元，
分为两个部分收取。其中，第一部
分4800万元，将个人片酬收入改变

为企业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
款；第二部分1．08亿元，制片人与
郑爽实际控制公司签订虚假合同，
以“增资”的形式支付，规避行业监
管获取“天价片酬”，隐瞒收入进行
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在《倩女幽
魂》项目中，根据郑爽违法事实认定
为偷税4302．7万元，其他少缴税
款 1617．78 万元。同时查明，
2018年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后，
郑爽另有其他演艺收入3507万元，
同样存在以企业收入名义改变个人
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的问题，根
据郑爽违法事实认定为偷税224．
2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1034．29
万元。以上合计，郑爽2019年至
2020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
亿元，偷税4526．96万元，其他少
缴税款2652．07万元。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
三条等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第一条、第十九条等规
定，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
处罚款共计2．99亿元。其中，依
法追缴税款7179．03万元，加收滞
纳金888．98万元；对改变收入性
质偷税部分处以4倍罚款，计3069
．57万元；对收取所谓“增资款”完
全隐瞒收入偷税部分处以5倍“顶
格”罚款，计1．88亿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我局
依法向郑爽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
事项告知书》，对此郑爽未提出听
证申请。之后，依法向郑爽正式下
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
处罚决定书》，限其在规定期限内
缴清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目前，
郑爽已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全部税
款和滞纳金。税务部门正依法督
促其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罚款。

1．请介绍一下税务部门查办郑爽偷逃税案件的具体情况。

2．本案中罚款有的是四倍、有的是五倍，这是如何确定的？

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
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
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

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本案中，考虑到郑爽偷逃税案件发
生在2018年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
序以后，主观故意明显，区分其不
同的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从严

进行处罚。其中，对改变收入性
质偷税部分，处以4倍罚款；对收
取所谓“增资款”完全隐瞒收入
偷税部分，由于情节更为严重，
处以5倍“顶格”罚款。

3．前期有网民称，郑爽与制片人已经解除了“增资”协议。为何还要追缴此部分资金涉
及的税款？

答：经查，郑爽于2019年主
演电视剧《倩女幽魂》，实际取得
片酬1．56亿元，其中的1．08
亿元，制片人通过向郑爽实际控
制公司“增资”的形式支付。双
方先通过签订所谓“增资协议”
来规避行业主管部门对“天价片
酬”的监管，然后再通过虚假申
报偷逃税款。2020 年，郑爽与

张恒发生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后，相关当事人担心“天价
片酬”事实败露而解除“增资协
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相关
规定，郑爽在 2019 年已提供演
艺服务并实际取得片酬，已发

生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应当
依法申报纳税；解除“增资协
议”不改变郑爽未如实申报导
致少缴税款的既定事实，也不
影响对其偷逃税主观故意行为
性质和金额的认定，税务部门
因此依法对该部分片酬涉及的
税款进行追缴，并加收滞纳金
和处以相应罚款。

4．是否会对郑爽追究刑事责任？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有逃
避缴纳税款行为的，经税务机关
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
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
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

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
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
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本案中，郑爽首次被税务机
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
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

罚，相应的税款及滞纳金已在规
定期限内全部缴清。若其能在
规定期限内缴清罚款，则依法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若其在规定期
限内未缴清罚款，税务机关将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5．为何税务部门要对张恒进行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
依法严肃查处
郑爽偷逃税案件

国家广电总局：
严肃处理违法违规
演艺人员和相关机构


